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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评价单位名称 绍兴市华联鞋业有限公司

评价项目名称/项目
编号

21-08-02绍兴市华联鞋业有限公司使用危险化学品项目
安全现状评价

项目简介
（含图片）

绍兴市华联鞋业有限公司位于绍兴市上虞区崧厦镇三友村，

成立于 1997年 11月，为自然人独资企业，企业法人代表严建龙，

注册资本 480万元人民币。厂区占地面积 21339.7平方米。公司

经营范围：鞋、橡胶制品、旅游休闲用品的制造；进出口业务。

根据《危险化学品目录》（2015年版），该公司生产的鞋、

橡胶制品、旅游休闲用品等产品不属于危险化学品，但在生产过

程中涉及使用的混合二甲苯、120#溶剂油、含易燃溶剂的油漆[闭

杯闪点≤60℃]（光油）3种危险化学品，因此绍兴市华联鞋业有

限公司属于危险化学品使用企业。

根据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591号，第

645号修订）、《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实施办法》（国家

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57号，总局令第 89号修订）规定，

绍兴市华联鞋业有限公司属于皮革、毛皮、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

业，未列入《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适用行业目录》（2013年

版），其使用的危险化学品品种和数量未达到《危险化学品使用

量的数量标准（2013年版）》标准，因此本项目不需要办理危险

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。

为了认真贯彻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、综合治理”的方针，

使企业在生产运行过程中提高安全管理水平，预防事故的发生，

减少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，使之更好地发挥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

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（2021年修订）、《危

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591号，第 645号修订）

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绍兴市华联鞋业有限公司委托浙江

天为安全科技有限公司对其使用危险化学品项目生产装置及配套

辅助设施的安全现状进行评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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